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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女

中
國
國
民
黨

黃

馨

瑩

一、設置親子健康遊憩公園。

二、活化公有零售市場。

三、改善市街交通問題。

四、優化啟用多功能福利中心。

五、推行紅茶、香菇、蘭花、咖啡等產業升級。

六、改善縣道�1�3�1線�1�K�+�5�0�0�~�1�2�K�+�0�0�0道路。

七、擴大噗噗共乘，增加溫馨巴士及長照服務車輛。

八、創造青年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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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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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省
南
投
縣

梁

政

裕

57
年

 

月

 

日

2

10

男 無
魚池國小

魚池國中

埔里高工肄業

魚池獅子會會長

日月潭文武廟常務董事

魚池鄉民代表會第�1�9、�2�0屆副主席

魚池鄉民代表會第�2�1屆主席

一、傾聽民意，服務第一。

二、爭取建設，造福鄉里。

臺灣省南投縣魚池鄉第�1�9屆鄉長、第�2�2屆鄉民代表暨�2�2屆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
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
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臺灣省南投縣魚池鄉第19屆鄉長暨第22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南投縣魚池鄉民代表會第22屆鄉民代表選舉第二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黃

文

雄

44
年

 

月

 

日

8

11

男

中
國
國
民
黨

魚池國民小學。

魚池國民中學。

淮陽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管區後幹班結業

中國國民黨全代會第�2�0、�2�1全黨代表

現任魚池鄉民代表會第�2�1屆鄉民代表

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秘書、主任

魚池鄉民眾服務分社主任

魚池義勇消防分隊顧問團團長

魚池義警隊顧問

受福宮主任委員

受福社區理事長

魚池獅子會第�1�2屆會長

一、加強社會福利服務工作，注重老人、兒童、低收入

� � � � 戶、新住民弱勢族群之扶助、救濟。

二、落實地方建設，便利農事運輸，促進地方繁榮。

三、充實社區服務工作。

四、推動休閒農業促進產業升級，提升農村農民所得。

五、推動環保及社區環境美化，營造優質漂亮的生活環

� � � � 境品質。

六、秉持以和建鄉傳統美德，全心全力反映民意心聲為

� � � � 民服務。

67
年

 

月

 

日

11

13

男

民
主
進
步
黨

劉

啟

帆

南投縣新城國小

南投縣魚池國中

南投縣埔里高中

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高階經管碩士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聖道大學休閒管理碩士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大學商學管理博士

魚池鄉鄉長

逢甲大學副教授

逢甲大學營運長

丁酉年魚池鄉祈安清醮副總理

�2�0�1�7年教育部活動貢獻獎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長

南投縣體育會監事

中臺灣產業聯盟秘書長

魚池鄉體育會理事長

魚池義消、義警顧問團顧問

魚池鄉獅子會會長

新城國小家長會會長

南投縣議會臨時人員、雇員

臺灣省政府書記、辦事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事員、組員

魚池鄉第十八屆鄉長候選人

南投縣魚池鄉民代表會組員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黃

志

卿

49
年

 

月

 

日

1

28
男 無 高中肄業

一、魚池義勇警察大隊。

二、新城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三、魚池農會第�1�7、�1�8屆代表。

一、關心兒童、老年、婦女、殘障、低收入戶等弱勢

� � � � 族群社會福利。

二、督促鄉長實現競選政見。

三、關心農民心聲，反應農業問題。

四、全力配合推動觀光產業。

五、民意為先，誠懇為民服務，爭取地方建設。

六、致力地方和諧，共創福祉。



沈

華

儷

45
年

 

月

 

日

9

6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埔里高中

畢業

第�1�9、�2�0、�2�1屆新

城村村長

一、為弱勢村民申請應有之福利。

二、爭取村內公共工程，建設地方。

三、維護村內環境整潔，保護村民健康。

四、傾聽村民意見，為民服務。

葉

建

興

52
年

 

月

 

日

4

18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立彰化

師大附工

（彰化高

工）

一、南投縣日月潭區

� � � � 漁會第�9、�1�0、�1�1

� � � � 、�1�2屆選任代表

� � � � ，任期至�1�1�4年。

二、魚池鄉大雁休閒

� � � � 農業區選任理事

� � � � 。

一、回復往昔傑出經典農村榮景。公開分享解說資源

� � � � ，非獨攬，只從旁協助不介入。

二、妥善規劃澀水環村道路、停車位，兼具生態村發

� � � � 展，又不妨害村民之出入安全便利。

三、金天宮旁兩條陡坡農路之簡易紅綠燈設置，保障

� � � � 村民、遊客出入安全。

四、致力爭取村民福利，竭誠服務。

1

1

選舉區

新

城

村

中

明

村

2

1

大

雁

村

選舉區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選前如買票，選後撈鈔票。
．檢舉賄選要勇敢，政治清明有期盼。
．民主ㄟ頭家，選票嘸通賣。
．鈔票換選票，肯定搞一票。
．遵守選舉法令，弘揚法治精神。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臺灣省南投縣魚池鄉第19屆鄉長、第22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投開票處所設置一覽表

第  0380  投開票所
第  0381  投開票所
第  0382  投開票所
第  0383  投開票所
第  0384  投開票所
第  0385  投開票所
第  0386  投開票所
第  0387  投開票所
第  0388  投開票所
第  0389  投開票所
第  0390  投開票所
第  0391  投開票所
第  0392  投開票所
第  0393  投開票所
第  0394  投開票所
第  0395  投開票所
第  0396  投開票所
第  0397  投開票所
第  0398  投開票所
第  0399  投開票所
第  0400  投開票所
第  0401  投開票所
第  0402  投開票所
第  0403  投開票所
第  0404  投開票所
第  0405  投開票所

魚池村１６鄰魚池街３５４巷８號
魚池村９鄰瓊文巷４１號
東池村４鄰東興巷8-16號
魚池村１４鄰新店巷３５號
大林村１０鄰嵩山巷２７號〈啟化堂〉
大林村６鄰永川巷４－２號〈福順宮〉
東光村8鄰慶隆巷31-7號
東光村１０鄰慶隆巷３６號
共和村１３鄰長興巷６號
共和村７鄰五馬巷６０之４號
共和村１鄰中興巷７之１號〈加德宮〉
新城村２鄰通文巷８之１２號
新城村４鄰修正巷１３之１號
新城村１３鄰香茶巷６號〈受吉宮〉
大雁村２鄰山楂脚巷８之１號
大雁村４鄰大雁巷２之１號
五城村４鄰五城巷２４之２號
五城村１０鄰華龍巷４３號
中明村７鄰有水巷２８之３號
中明村８鄰文正巷５之１０號
水社村８鄰中山路１９０號
日月村３鄰豐年街３號
頭社村１４鄰平和巷１０５號
頭社村７鄰平和巷４０之２號〈三聖宮〉
武登村１２鄰集里路６之２號
武登村１５鄰銃櫃巷１８號〈原光明國小〉

魚池鄉身心障礙休閒會館
魚池國小活動中心
魚池鄉農會集貨場
麒麟宮代化堂
大林村社區活動中心
大林村司馬按集會所
東光村社區活動中心
東光國民小學6年級教室
共和村長寮社區活動中心
共和村集會所
共和村內加道公廟
新城村集會所
新城村養靈社區活動中心
新城村鹿篙公廟
大雁村仙楂脚活動中心
大雁村集會所
五城村社區活動中心
五城村蓮華池林業試驗所
中明村金安老人會館
中明村社區活動中心
明潭國小
日月村集會所
頭社國小
頭社村集會所
武登村松鶴老人會館
武登村日月潭特色遊學中心

魚池村 1-12 鄰
魚池村 13-21 鄰
東池村 1-7 鄰
東池村 8-17 鄰
大林村 7-14 鄰
大林村 1-6 鄰
東光村 1-5 鄰
東光村 6-13 鄰
共和村 12,13 鄰
共和村 4-1 1鄰
共和村 1-3 鄰
新城村 1,2,7-12,17 鄰
新城村 3-6 鄰
新城村 13-16 鄰
大雁村 1-3 鄰
大雁村 4-9 鄰
五城村 1-9,13 鄰
五城村 10-12 鄰
中明村 1-7 鄰
中明村 8-12 鄰
水社村全村
日月村全村
頭社村 12-19 鄰
頭社村 1-11 鄰
武登村 1-12 鄰
武登村 13-18 鄰

投開票所編號 設置投開票之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之村里鄰別 地            址

一、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 � � �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1年�1�1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

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1�1�1年�7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1�1年�1�1� 月�2�5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

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

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 � � � �2�.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

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 � � �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 � � �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

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 � � �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

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 � � � �4�.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 � � � �5�.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

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 � � �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 � �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 � �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 � � � � �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 � � � � �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 � � � � �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 � � � � �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 � � � � �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 � � �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

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

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 � � �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金。

� � � �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

�(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 � � �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 � � � � �1�.鄉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 � � � � �2�.鄉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 � � � � �3�.村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 � � � � �1�.圈選二人以上。

� � � � �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 � � � �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 � � � � �4�.圈後加以塗改。

� � � � �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 � � � �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 � � � �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 � � � � �8�.不加圈完全空白。

� � � � �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其他：

� � �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

� � � � 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

� � � � 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

� � � � 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五

城

村

楊

崑

欣

46
年

 

月

 

日

10

27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魚池國小

畢業

魚池國中

畢業

第�1�5、�1�6、�1�8、�1�9、

�2�0、�2�1屆村長

受福社區理事長（現

任）

受福宮管理委員會監

事

第�2�1屆魚池鄉村長聯

誼會會長

一、配合政府推動長照�2�.�0，照護獨居長輩，關懷弱勢

� � � � 孩童。

二、結合地方社團，強化村民互動、社區發展。

三、配合中央防疫，整潔中明，美化村鄰。

2

1

陳

秋

坤

59
年

 

月

 

日

7

12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非營利組

織經營管

理碩士

一、國防部中校退役

� � � � 。

二、魚池鄉澀水社區

� � � � 發展協會總幹事� � � � 

。

三、大雁休閒農業區

� � � � 發展協會理事長

� � � � 。

四、大雁村第�2�1屆村

� � � � 長。

五、社團法人台灣非

� � � � 營利組織經營管

� � � � 理學會秘書長。

一、爭取經費，改善維護村里道路、簡易自來水等公

� � � � 共設施。

二、持續推動大雁村環境綠美化，創造低碳永續宜居

� � � � 家園願景。

三、爭取社會福利，對獨居老人、低收及殘障弱勢戶

� � � � 馬上關懷服務。

四、引進各大專院校�U�S�R計畫，簽署策略聯盟備忘錄，

� � � � 提供返鄉青農經驗與技術交流平台，推動村里社

� � � � 區產業發展。

杜

忠

有

54
年

 

月

 

日

1

21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五城國小

魚池國中

以村民的意見、生命財產為優先及建設

協助照顧弱勢貧困低收入戶及生活困苦者

提出農村聚落計畫，發展社區總體營造

林

紹

憲

49
年

 

月

 

日

2

10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魚池國中

畢業

現任五城村長

五城村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德龍宮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

保安宮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

�1�.熱心服務村民，敦親睦鄰互助。

�2�.協助村民天然災害申請補助。

�3�.加強老人會發展業務，照顧老人健康。

�4�.爭取村內小型工程建設便利交通。

�5�.發展社區多元化特色，爭取補助活動經費。

�6�.注重環境衛生，爭取綠美化工程。

檢舉賄選人人有責
積極查賄、壓制暴力、全面反賄宣導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檢舉專線：0800-024-099 撥通後再按� 4
檢舉獎金：

檢舉直轄市市長候選人賄選者
檢舉直轄市議員、縣�(市�)長候選人賄選者
檢舉縣�(市�)議員候選人賄選者
檢舉鄉�(鎮、市、區�)長、鄉�(鎮、市、區�)民代表、
村�(里�)長候選人賄選者

最高獎金新臺幣�1�0�0�0萬元
最高獎金新臺幣�5�0�0萬元
最高獎金新臺幣�2�0�0萬元

最高獎金新臺幣�5�0萬元

�-�-�-�-�-�-�-�-�-�-�-�-�-�-�-�-�-�-�-

�-�-�-�-�-�-�-�-�-�-�-�-�-�-�-�-�-�-�-

�-�-�-�-�-�-�-�-�-�-�-�-�-�-�-�-�-�-�-�-�-�-�-�-

�-�-�-�-�-�-�-�-�-
Ministry of Justice
法務部

選舉公報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
    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措
    施，請參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及中央選舉
    委員會網站(https://www.cec.gov.tw)
    。


